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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调度中心、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孟、闻童、李连香、姚彬、刘昆鹏、宋卫坤、李晓琴、董苇、唐丽、曹鑫、吴丙坤、

丁凯、包严方、苏庆亮、徐玮彤、徐楠楠、余国平、季峰、李金韩、赵鹏鹏、蒋莉、吴雯、邸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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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总体要求、组织管理、运行管理、供水管理、经营管理以及

应急管理等方面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标准化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5750(所有部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T30948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GB/T43824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HJ33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T43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

SL/T825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准化管理 standardizedmanagement
对农村供水工程管理、运行维护、安全生产、数智化和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制定、发布并实施统一的

技术标准、操作流程和管理制度,促进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管理的活动。

3.2
县域统管 unifiedmanagementincountyareas
以县域为单元,由供水专业化公司或机构负责辖区或片区内农村供水工程统一管理、监测、运维和

服务的一种管理模式。

3.3
稳定水源 stablewatersource
在节约用水、有偿用水的前提下,满足干旱年、枯水期农村居民正常饮用水水量需求且符合饮用水

源水质要求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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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设施设备、水质检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应符合GB/T43824的规定。

4.2 农村供水工程供水水量和水压应符合GB/T43824的规定。

4.3 农村供水工程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应符合GB5749的规定。

4.4 农村供水工程不应出现大面积停水断水或水质超标事故。

4.5 农村供水工程应具有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4.6 农村供水工程应依法依规办理取水许可和卫生许可。

4.7 农村供水工程应建立用水计量和水费收缴机制。

5 组织管理

5.1 管理人员

5.1.1 农村供水工程应由专业化管理公司或机构实施管理。实施县域统管时,应发挥好村集体和管水

员对村内供水设施和管网的巡查、水费收缴等作用。

5.1.2 供水单位应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配备满足管理要求的人员队伍。

5.1.3 供水单位应配备制水、水质检测、电气、自控、维修养护等关键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5.1.4 直接从事制水、水质检测的人员应持有健康合格证,并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5.1.5 管理人员应具备与岗位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

5.1.6 供水单位应建立管理人员培训机制,定期组织开展技能培训,提升管理人员技能水平和服务

能力。

5.2 管理制度

5.2.1 供水单位应建立健全以下运行管理制度:

a) 农村供水生产运行、水质检测、维修养护、水费收缴以及安全巡查等制度,并张贴上墙;

b) 安全生产制度,包括责任制度、安防门卫制度、危险药品管理制度、特种设备管理制度、消防制

度等,落实水利安全生产风险查找、预判、预警、防范、处置和责任等风险管控“六项机制”要
求,配备完善相应的安全设施,加强值班值守。

5.2.2 供水单位应明确净水设施设备、消毒设备、电气设备与自控系统等关键操作规程,并张贴上墙。

5.2.3 供水单位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并符合以下规定:

a) 对农村供水工程档案进行管理,宜涵盖纸质及电子化档案的管理;

b) 保存完整的农村供水水源、水厂、泵站以及输配水管网图,注明主要供水设施、干支管网和各类

阀门井的位置,并及时更新。

6 运行管理

6.1 水源

6.1.1 农村供水水源宜与国家水网和地方水网做好衔接,优先使用稳定水源。

6.1.2 水源可供水量应满足设计供(取)水量的要求,年实际取水量不应超过取水许可量。

6.1.3 地表水源水质应符合GB3838的规定,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GB/T14848的规定。

6.1.4 水源保护区和保护范围的划分应符合HJ338的规定,标志设置应符合HJ/T43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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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水源保护应设置防护栏、防护网等防护设施。

6.2 取水工程

6.2.1 取水工程的取水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和水厂的供水要求。

6.2.2 采用管井取水时,应封堵非开采含水层。管井应设置井房或设有井台井盖,防止雨水倒灌。

6.2.3 取水泵站技术管理应符合GB/T30948的规定。

6.2.4 水厂的取水泵站、供水泵站和加压泵站应满足用水户对水量和水压的要求,并满足节能降耗

要求。

6.3 净化消毒设施设备

6.3.1 原水水质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变化情况优化完善净水工艺,保障供水达标。

6.3.2 净水设施设备选择应符合GB/T43824和SL/T825的规定。

6.3.3 消毒剂应实现自动化计量投加,投加量宜根据原水流量、水质状况、管网长度、运行方式或通过

试验确定。

6.3.4 采用次氯酸钠、二氧化氯、臭氧消毒方式时,应单独设置消毒间,并符合GB/T43824的规定。

6.3.5 经净化消毒设施设备处理后的水质应符合GB5749的规定。

6.4 调节构筑物

6.4.1 调节构筑物宜包括清水池、高位水池等。

6.4.2 清水池、高位水池等调节构筑物符合以下规定:

a) 有效容积宜符合GB/T43824的规定;

b) 应加盖管理,并设置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排空管、通气孔以及检修孔;

c) 应做好维修养护,不应有破损、漏水等问题。

6.5 输配水管网

6.5.1 管道选材应符合GB/T43824的规定,管材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

6.5.2 除岩石地基、无防冻要求的山区外,以及跨越河沟等难以地埋时,管道应埋设于地下,埋深应符

合GB/T43824的有关规定。露天管道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6.5.3 应定期对输配水管网进行安全巡查和漏损检测。

6.5.4 输配水管网的运行压力不应超过管网设计工作压力,且不低于用户最小服务水头。

6.6 配套设施设备

6.6.1 (建构)筑物和主要供水设备应配套齐全,功能完好。

6.6.2 农村供水工程应设置厂(站)区围墙或围栏等安全防护设施。

6.6.3 农村供水工程应对泵房、配电间、中控室、仓库等设施和水泵机组、阀门、流量计、拦污栅、搅拌

机、排泥等设备进行规范管理。

6.6.4 千吨万人供水工程应单独或联合设立水质化验室,具备日检9项水质指标能力;以地下水为水

源的可不配备高锰酸盐指数检测设备,特殊水处理水厂应具备对相关水质指标的检测能力。

6.6.5 农村供水工程应对水源取水量、水厂出水量、用户用水量进行计量,有条件的工程可采用远传水

表或IC卡水表等智能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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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数智化管理

6.7.1 农村供水工程宜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信息管理和工程管理,并可根据管理需求更新和共

享相关信息。

6.7.2 规模化供水工程宜建立健全供水感知体系,实时监测水位、水量、水质、水压、药剂投加量,以及

净化消毒、水泵机组、反冲洗等设施设备的运行状态,并及时诊断分析和预警设施设备异常运行、管网爆

管等风险。

6.7.3 规模化供水工程和有条件的县域宜根据经济条件、供水特点和管理需求,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

手段,对水源来水及其变化情况进行预报,对供水异常状况提前预警,对取水、输水、净水和配水等供用

水优化调度配置方案进行预演,有针对性编制供水预案,提升保供能力。

6.7.4 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宜开展关键节点的水位、水量、水质、水压等信息监测。

6.8 工程布置

6.8.1 农村供水工程宜利用地形高程,优先采取重力流输水,实现节能降耗运行。

6.8.2 水厂生产构(建)筑物、附属建筑物等分区、组合和布置,应符合工艺流程、净水生产工艺过程、运
行操作、生产管理和维修检修等要求。

6.8.3 水厂生产构(建)筑物和生产附属建筑物宜分别集中布置,生活区与生产区应分开布置。

6.8.4 水厂厂区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水厂排放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严禁污染水源和供水系统。

6.8.5 厂(站)区环境应干净整洁,设施设备外观应无锈蚀、裂缝、漏水等现象。

6.9 安全调控

6.9.1 供水单位化学药品管理应建立岗位责任制度、巡回检查制度、交接班制度、安全防护制度和事故

处理报告制度,规范危险化学品和药品安全使用管理,制定化学危险品安全措施。危险化学品管理应按

照双人验收、双人双锁保管、双人发货、双本账的要求执行。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应符合 GB15603的

要求。

6.9.2 供水单位应制定安全生产措施,设置消防设施设备或器材。

6.9.3 供水单位应做好水量调配和管网压力调控,降低爆管等事故发生率。

6.10 目视化管理

6.10.1 农村供水工程应设置标识标牌,并在水源、净水设施、加压泵站、供水主管线等醒目部位设立警

示类标识标牌。

6.10.2 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应设立供水工艺流程、管线、道路、巡检路线、安全警示、制度流程等公告名

称类、警示类、指引类标识标牌,并应规范统一。

6.11 维修养护

6.11.1 供水单位应建立供水设施设备日常保养、定期维护和大修理等运行管理制度,取水、输水、净
水、配水等主要设施设备应规范管理,保障正常供水。

6.11.2 供水单位宜对农村供水工程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并应通过巡查、检修和维修养护等措施保障

供水设施设备功能完好。

6.11.3 农村供水工程应做好维修养护物资储备,并定期进行检查和补充。

6.11.4 供水单位应加强管网管护,对供水管网进行安全巡查、更新改造等措施,降低管网漏损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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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安全。

6.11.5 输配水管网应采取防冻保暖措施,保障正常供水。

7 供水管理

7.1 供水水量

7.1.1 农村供水工程供水水量应满足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要求,且不应低于GB/T43824规定的最高

日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参考下限值。

7.1.2 农村供水工程宜具备24h供水能力。

7.1.3 农村供水工程宜供水入户(院),高海拔、高寒等特殊区域可供水到集中供水点。

7.2 供水水质

7.2.1 水质自检宜依托水厂化验室、区域水质检测单位、县域统管单位等开展,也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

式开展。

7.2.2 农村供水工程水质巡检工作可依托区域水质检测单位、县域统管单位、当地疾控部门或具有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CMA)或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CNAS)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等开展。

7.2.3 农村供水工程出厂水、末梢水水质检测指标和检测频率应符合GB/T43824、SL/T825的要求。

7.2.4 水样采集、保存和水质检测方法应符合GB/T5750(所有部分)的规定。

8 经营管理

8.1 水价与供水成本控制

8.1.1 农村供水工程应进行供水成本测算,并合理控制供水成本,实现节本降耗运行。

8.1.2 农村供水工程应根据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分类定价。其中,居民生活用水可

实行单一制水价、“基本水价+计量水价”的两部制水价、阶梯式水价等。

8.1.3 农村供水工程执行水价应达到供水成本。未达到供水成本的,应落实财政补贴机制,实现可持

续运行。

8.2 水费收缴

8.2.1 农村供水工程应建立计量收费制度,推行计量收费。

8.2.2 供水收费方式宜便捷,供水单位应提高水费收缴率。

8.3 供水服务

8.3.1 千人供水工程宜实现24h连续供水,规模化供水工程应实现24h连续供水。

8.3.2 供水单位应设置供水服务热线,保证畅通,及时受理咨询、报修、投诉、预约服务等业务。

8.3.3 供水单位应及时发布停水公告。停水超过24h的,应向居民提供临时基本生活用水,无法保障

的应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8.3.4 供水单位宜根据需要设置现场营业厅、网上营业厅、村内代售点等营业网点,通过公众号、手机

App、预付费等方式提供便民服务。

8.3.5 供水单位应及时对供水责任人员、服务电话、供水价格、相关服务内容价格进行公开。

8.3.6 供水单位应对用水户宣传饮水卫生、用水缴费、节约用水和安全用水等知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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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绩效评价

8.4.1 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绩效评价应实行动态管理,宜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

8.4.2 农村供水工程可参考附录A开展标准化管理绩效自评价,也可结合实际管理需求,优化完善绩

效指标体系,提升管理水平。

8.4.3 标准化管理绩效评价结果不符合参考目标值的,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9 应急管理

9.1 供水单位应制定包括供水突发事件类型、应急保供措施、组织指挥体系、预案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

等内容的农村供水应急预案,并按规定备案。

9.2 发生供水突发事件时,供水单位应及时上报主管部门,提醒用水户做好节水、储水等准备,并按规

定启动应急预案。

9.3 应急状况下,当可供水量无法满足用水需求时,应保障农村居民生存需求的最低饮水量,7d内宜

按照5.0L/(人×d)~7.5L/(人×d)的标准。

9.4 供水单位应配合开展供水突发事件调查、取证、分析工作,并采取适宜的应急处置措施。

9.5 供水突发事件处置后,恢复正常供水应遵循“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进行应急终止。

9.6 应急终止后,供水单位应及时复盘、评估和完善应急处理措施的有效性,并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落

实预防性措施。

9.7 供水单位应制定供水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计划,明确演练内容、组织方式、规模、人员和物资设备。

9.8 供水单位应按应急预案的要求建立物资仓库,储备应急物资,建立登记台账,并根据物资消耗情况

及时补充储备,保障应急物资充足、完好和可靠。

9.9 供水单位应加强供水风险分析研判,推进建立平急两用的农村供水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供水安全

韧性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

9.10 不具备应急供水保障能力的农村供水工程应通过纳入县域统管单位等方式实现应急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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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绩效评价参考表

  表A.1给出了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绩效评价参考表。

表 A.1 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绩效评价参考表

类别 绩效指标 参考目标值

运行管理

水源保证率/% ≥95

水源保护区(保护范围)划定率/% 100

净化消毒设施设备配备率/% 100

设备完好率/% ≥95

管网漏损率/% ≤12

水压合格率/% ≥95

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价次数/(次/年) 4

隐患排查治理次数/(次/年) 12

近三年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次数/次 0

供水管理

自来水入户率/% ≥95

供水保证率/% ≥95

水质合格率/% 达到当地县城供水水质水平

经营管理

维修及时率/% ≥90

水费收缴率/% ≥95

投诉处置率/% 100

应急管理
应急保供率/% 100

应急演练次数/(次/年) ≥1

  注1:维修及时率,是指能够24h内进行供水抢修恢复正常供水的次数占维修总次数的比例。

注2:投诉处置率,是指按期对投诉件进行妥善处理数占投诉总数的比例。

注3:应急保供率,是指在应急状况下,能保障用水户基本用水需求的天数占应急状况下总天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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